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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301        证券简称：倚天云母        主办券商：金元证券 

 

北京倚天凌云云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 年

发生金额 

（2024）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购买原材料 3,000,000 2,827,432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1、董事长吴海峰、董事 

董丁炉为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无偿提供 12000 

万元质押、担保、财务

资助； 

2、公司向公司股东胡 

雪莲租赁其位于北京 

市丰台区工商联大厦 

B 座 1905 自有房屋， 

租赁期从 2021 年 5 

120,120,000 59,611,834.41 2024 年实际发生关联

方担保金额 5961.18 万

元，2025年预计金额大

于上年实际发生主要系

公司为储备新的金融机

构授信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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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至 2026 年 5 

月 15 日止，租金为每 

年 12 万元。 

合计 - 123,120,000 62,439,266.41 - 

 

（二） 基本情况 

关联方一基本情况： 

法人名称：平江县荣威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福寿山镇北山村 154 号 

实际控制人：童从周 

主营业务：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云母制品制造；云母制品销售 

关联关系：平江县荣威贸易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平江县盛盈云母工业有限公

司股东，持股比例 10%。 

交易金额：关联方向控股子公司平江县盛盈云母工业有限公司供应云母料，保证价

格公允的前提下，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关联方二基本情况： 

自然人姓名：吴海峰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宜兰园 

关联关系：吴海峰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同时担任控股

子公司北京倚天云母有限公司、倚天云母科技（廊坊）有限公司、江苏倚天云母科技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等职务。 

交易金额：关联方吴海峰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担保，为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预计总额不超过 12000 万元。 

 

关联方三基本情况： 

自然人姓名：董丁炉 

住所：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 

关联关系：董丁炉系公司董事、股东，同时担任控股子公司平江县盛盈云母工业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 

交易金额：关联方董丁炉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担保，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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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财务资助，预计总额不超过 12000 万元。 

 

   关联方四基本情况： 

自然人姓名：胡雪莲 

住所：河北省雄县 

关联关系：胡雪莲系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9.10%股权。 

交易金额：公司租赁关联方胡雪莲房屋构成关联交易，租赁房屋所在地址为北京市

丰台区科技园富丰路四号工商联大厦 B 座 1905 室，预计每年租金不超过 12 万元。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

计 2025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吴海峰、董丁炉系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向关联方平江县荣威贸易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以及向股东胡雪莲租赁房屋的定价

依据均依据市场同类业务定价。 

关联方以担保人的身份自愿向贷款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保证担保，并不

收取任何费用，是对公司的支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向关联方平江县荣威贸易有限公司采购原材料以及向股东胡雪莲租赁房屋的定价

依据均依据市场同类业务定价。同等条件下，关联交易定价均不高于市场价格，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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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以担保人的身份自愿向贷款银行或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保证担保，并不

收取任何费用，是对公司的支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由于生产经营需要向平江县荣威贸易有限公司采购云母料，价格公允，全年采

购金额不超过 300 万元。 

公司由于生产经营需要，公司股东、董事吴海峰先生、董丁炉先生预计 2024 年度

为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合计 12000 万元（含本数），约定到期无息偿还本金。 

预计公司租赁关联方胡雪莲所有的房屋，总额不高于 12 万元。 

公司在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生产经营及战略发展过程中必要且将持续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

产生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北京倚天凌云云母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北京倚天凌云云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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